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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藏东财基金管理有限公司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证券投资基金法》、《公

开募集证券投资基金运作管理办法》、《西藏东财品质生活优选混合型发起式证

券投资基金基金合同》（以下简称“基金合同”）的有关规定，西藏东财品质生活

优选混合型发起式证券投资基金（以下简称“本基金”）可能触发基金合同终止

情形，现将相关事项提示公告如下：

一、本基金基本信息

基金名称：西藏东财品质生活优选混合型发起式证券投资基金

基金简称：东财品质生活优选混合发起式

基金代码：A类基金份额：015741；C类基金份额：015742
基金运作方式：契约型开放式

基金合同生效日：2022年6月7日

基金管理人名称：西藏东财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基金托管人名称：兴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二、可能触发基金合同终止的情形说明

根据基金合同“第五部分 基金备案”之“三、基金存续期内的基金份额持有

人数量和资产规模”的约定：“基金合同生效之日起三年后的对应日（该对应日

如为非工作日，则自动顺延至下一个工作日），若基金资产净值低于2亿元人民

币的，本基金合同自动终止，且不得通过召开基金份额持有人大会延续基金合

同期限。”

本基金基金合同生效日为 2022年 6月 7日,基金合同生效之日起满三年后

的对应日（该对应日如为非工作日，则自动顺延至下一个工作日）为2025年6月

9日。若截至 2025年 6月 9日日终,本基金出现触发基金合同终止的上述情形

（即本基金基金资产净值低于2亿元人民币），基金管理人将按照基金合同的约

定履行基金财产清算程序，无须召开基金份额持有人大会。

三、其他需要提示的事项

1、若出现触发基金合同终止的情形，基金管理人将根据相关法律法规的规

定和基金合同的约定成立基金财产清算小组，履行基金财产清算程序。

2、本基金进入清算程序后将不再开放办理申购、赎回、转换及定期定额投

资等业务，基金财产将在基金财产清算小组履行完毕清算程序后依据基金财产

清算的分配方案进行分配。敬请投资者予以关注，请注意投资风险，妥善做好

投资安排。

3、投资者可以登录基金管理人网站（ www.dongcaijijin.com ）或拨打客服电

话400-9210-107咨询相关情况。

风险提示：

本基金管理人承诺以诚实信用、勤勉尽责的原则管理和运用基金资产，但

不保证本基金一定盈利，也不保证最低收益。基金的过往业绩并不代表未来表

现。基金管理人管理的其他基金的业绩并不构成对本基金业绩表现的保证。

投资者在做出投资决策前，请务必详细阅读本基金相关的基金合同、招募说明

书、基金产品资料概要及其更新等法律文件，全面了解基金的具体情况、风险评

级及特有风险。

特此公告。

西藏东财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2025年5月15日

关于西藏东财品质生活优选混合型发起式证券投资基金
可能触发基金合同终止情形的第二次提示性公告

1、公告基本信息
基金名称

基金简称

基金主代码

基金合同生效日

基金管理人名称

基金托管人名称

公告依据

收益分配基准日

有关年度分红次数的说明

下属分级基金的基金简称

下属分级基金的交易代码

截止基准日下属分级基金的
相关指标

本次下属分级基金分红方案（单位：元/10份基金份额）

基准日下属分级基金份额净
值（单位：人民币元）

基准日下属分级基金可供分
配利润（单位：人民币元）

截止基准日按照基金合同约
定的分红比例计算的应分配
金额（单位：人民币元）

招商安阳债券型证券投资基金

招商安阳债券

010430

2020年11月4日

招商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北京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公开募集证券投资基金信息披露管理办法》《招商安阳债
券型证券投资基金基金合同》《招商安阳债券型证券投资基
金招募说明书》等

2025年5月13日

本次分红为2025年度的第二次分红

招商安阳债券A

010430

1.0319

11,041,890.69

-

0.05

招商安阳债券C

010431

1.0314

329,305.66

-

0.044

2、与分红相关的其他信息
权益登记日

除息日

现金红利发放日

分红对象

红利再投资相关事项的说明

税收相关事项的说明

2025年5月19日

2025年5月19日

2025年5月20日

权益登记日登记在册的本基金份额持有人

1）选择红利再投资的投资者其转投基金份额的基金份额净值日
为：2025年5月19日；

2）红利再投资的基金份额可赎回起始日：2025年5月21日。

根据财政部、国家税务总局相关规定，基金向投资者分配的基金收
益，暂免征收所得税。

费用相关事项的说明
1）本基金本次分红免收分红手续费；

2）选择红利再投资方式的投资者其红利再投资的基金份额免
收申购费用。

3、其他需要提示的事项3.1收益发放办法1）选择现金分红方式的投资者的红利款将于2025年5月20日自基金托管
账户划出。2）选择红利再投资分红方式的投资者所转换的基金份额于2025年5月20
日直接计入其基金账户，并自2025年5月20日起计算持有天数。2025年5月21
日起投资者可以查询、赎回。3）权益登记日之前办理了转托管转出尚未办理转托管转入的投资者，其分
红方式一律按照红利再投资处理，所转出的基金份额待转托管转入确认后与红
利再投资所得份额一并划转。3.2提示1）权益登记日以后（含权益登记日）申请申购、转换转入的基金份额不享有
本次分红权益，权益登记日申请赎回、转换转出的基金份额享有本次分红权益。2）本次分红确认的方式按照投资者在权益登记日之前最后一次选择的分
红方式为准。投资者如需修改分红方式，请务必在权益登记日前一日的交易时
间结束前（即2025年5月16日15:00前）到销售网点办理变更手续，投资者在权
益登记日前一个工作日超过交易时间提交的修改分红方式的申请对本次收益
分配无效。对于未选择具体分红方式的投资者，本基金默认的分红方式为现金
分红方式。3.3咨询办法1）招商基金管理有限公司客户服务中心电话：400-887-9555（免长途话
费）。2）招商基金管理有限公司网站：www.cmfchina.com。3）招商基金管理有限公司直销网点及本基金各代销机构的相关网点（详见
本公司官网）。

招商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2025年5月15日

招商安阳债券型证券投资基金2025年度第二次分红公告
公告送出日期：2025年5月15日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
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一、重要提示：
1、公司于2025年4月24日在《证券时报》《中国证券报》《上海证券报》《证券

日报》和巨潮资讯网上刊登《武汉光迅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关于召开2024年年度
股东大会的通知》；

2、本次股东大会无新增、变更提案的情况。
二、会议召开情况
1、会议召集人：公司董事会
2、会议时间：
现场会议召开时间：2025年5月14日下午14:30
网络投票时间为：2025年5月14日。其中，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交易系统

进行网络投票的具体时间为：2025年5月14日上午9:15一9:25、9:30－11:30，下
午13:00－15:00；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互联网投票系统投票的具体时间为：2025
年5月14日上午9:15－下午15:00。

3、召开方式：现场与网络相结合的方式
4、主持人：董事长黄宣泽
5、会议的召集、召开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

上市规则》及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
三、会议的出席情况
1、股东出席的总体情况：
通过现场和网络投票的股东 682人，代表股份 336,704,466股，占公司有表

决权股份总数的42.4279％。其中：通过现场投票的股东2人，代表股份291,484,
944股，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36.7298％；通过网络投票的股东680人，代
表股份45,219,522股，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5.6981％。

2、中小股东出席的总体情况：
通过现场和网络投票的中小股东681人，代表股份45,225,522股，占公司有

表决权股份总数的5.6988％。其中：通过现场投票的中小股东1人，代表股份6,
000股，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008％；通过网络投票的中小股东680人，
代表股份45,219,522股，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5.6981％。

四、议案的审议和表决情况
与会股东经认真审议，通过了如下决议：
1、审议通过了《2024年度董事会工作报告》
总表决情况：同意336,166,278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

数的 99.8402％；反对 316,188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0939％；弃权222,0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168,800股），占出席本次股
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659％。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同意44,687,334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中小股东有
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8.8100％；反对 316,188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中小股
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6991％；弃权 222,0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
168,8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4909％。

根据表决结果，此项议案获得本次股东大会通过。
2、审议通过了《2024年度监事会工作报告》

总表决情况：同意336,164,678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
数的 99.8397％；反对 314,588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0934％；弃权225,2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176,000股），占出席本次股
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669％。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同意44,685,734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中小股东有
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8.8065％；反对 314,588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中小股
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6956％；弃权 225,2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
176,0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4979％。

根据表决结果，此项议案获得本次股东大会通过。
3、审议通过了《2024年度财务决算报告》
总表决情况：同意336,159,778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

数的 99.8382％；反对 336,988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1001％；弃权207,7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174,600股），占出席本次股
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617％。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同意44,680,834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中小股东有
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8.7956％；反对 336,988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中小股
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7451％；弃权 207,7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
174,6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4593％。

根据表决结果，此项议案获得本次股东大会通过。
4、审议通过了《2024年年度报告全文及摘要》
总表决情况：同意336,183,978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

数的 99.8454％；反对 288,488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0857％；弃权232,0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174,700股），占出席本次股
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689％。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同意44,705,034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中小股东有
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8.8491％；反对 288,488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中小股
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6379％；弃权 232,0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
174,7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5130％。

根据表决结果，此项议案获得本次股东大会通过。
5、审议了《关于预计2025年度日常关联交易的议案》
总表决情况：同意41,145,135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

的 90.9777％；反对 3,847,287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8.5069％；弃权233,1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175,400股），占出席本次股
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5154％。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同意41,145,135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中小股东有
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0.9777％；反对3,847,287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中小股

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8.5069％；弃权 233,1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
175,4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5154％。

根据表决结果，此项议案获得本次股东大会通过。
6、审议通过了《2024年度利润分配预案》
总表决情况：同意336,166,978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

数的 99.8404％；反对 328,688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0976％；弃权208,8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175,600股），占出席本次股
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620％。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同意44,688,034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中小股东有
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8.8115％；反对 328,688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中小股
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7268％；弃权 208,8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
175,6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4617％。

根据表决结果，此项议案获得本次股东大会通过。
7、审议通过了《关于2024年度计提资产减值准备的议案》
总表决情况：同意336,095,378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

数的 99.8191％；反对 376,288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1118％；弃权232,8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177,600股），占出席本次股
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691％。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同意44,616,434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中小股东有
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8.6532％；反对 376,288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中小股
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8320％；弃权 232,8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
177,6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5148％。

根据表决结果，此项议案获得本次股东大会通过。
8、审议通过了《关于批准公司2025年度信贷业务办理额度的议案》
总表决情况：同意335,768,871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

数的 99.7221％；反对 694,595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2063％；弃权241,0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176,900股），占出席本次股
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716％。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同意44,289,927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中小股东有
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7.9313％；反对 694,595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中小股
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1.5358％；弃权 241,0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
176,9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5329％。

根据表决结果，此项议案获得本次股东大会通过。
9、审议通过了《关于审议公司 2023年度高级管理人员年薪兑现方案的议

案》
总表决情况：同意336,106,778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

数的 99.8225％；反对 374,888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1113％；弃权222,8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175,200股），占出席本次股
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662％。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同意44,627,834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中小股东有
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8.6784％；反对 374,888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中小股
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8289％；弃权 222,8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
175,2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4926％。

根据表决结果，此项议案获得本次股东大会通过。
10、审议通过了《关于变更董事会成员数量并修改〈公司章程〉的议案》
总表决情况：同意336,169,978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

数的 99.8413％；反对 294,888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0876％；弃权239,6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177,200股），占出席本次股
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712％。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同意44,691,034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中小股东有
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8.8182％；反对 294,888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中小股
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6520％；弃权 239,6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
177,2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5298％。

该议案为特别表决事项，已经出席股东大会的股东(包括股东代理人)所持
表决权的三分之二以上同意，获得通过。

11、审议通过了《关于补选第七届董事会非独立董事的议案》
总表决情况：同意336,080,478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

数的 99.8147％；反对 384,488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1142％；弃权239,5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177,200股），占出席本次股
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711％。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同意44,601,534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中小股东有
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8.6203％；反对 384,488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中小股
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8502％；弃权 239,5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
177,2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5296％。

根据表决结果，此项议案获得本次股东大会通过。
公司董事会中兼任高级管理人员以及由职工代表担任的董事人数总计未

超过公司董事总数的二分之一。
五、律师见证情况
本次股东大会经北京市嘉源律师事务所律师现场见证，并出具了法律意见

书，认为公司本次股东大会的召集、召开程序、召集人和出席会议人员的资格及
表决程序符合《公司法》《上市公司股东会规则》等法律法规和《公司章程》的规
定，表决结果合法有效。

六、备查文件
1、武汉光迅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二○二四年年度股东大会会议决议；
2、北京市嘉源律师事务所对本次股东大会出具的《关于武汉光迅科技股份

有限公司2024年年度股东大会的法律意见书》。
特此公告

武汉光迅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二五年五月十五日

证券代码：002281 证券简称：光迅科技 公告编号：（2025）022

武汉光迅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二○二四年年度股东大会决议公告

证券代码：000988 证券简称：华工科技 公告编号：2025-23

华工科技产业股份有限公司
第九届董事会第十二次会议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
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华工科技产业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华工科技”或“公司”）于 2025年 4
月30日以电话及邮件方式向全体董事发出了“关于召开第九届董事会第十二次
会议的通知”。本次会议于2025年5月14日以通讯方式召开。会议应出席董事
9人，实际收到表决票9票。会议的召开符合《公司法》及《公司章程》的规定。

本次会议由董事长马新强先生主持，经全体董事审议并通讯表决，形成了
以下决议：

一、审议通过《关于全资子公司对外投资成立合资公司的议案》
表决结果：同意9票，反对0票，弃权0票。
华工科技全资子公司武汉华工激光工程有限责任公司拟出资人民币 14,

000万元，与立铠精密科技（盐城）有限公司合资成立苏州立华科技有限公司（暂
定名，以市场监督管理部门核准为准）并签署《投资协议》。具体内容详见同日
在指定媒体披露的《关于全资子公司对外投资成立合资公司的公告》（公告编
号：2025-24）。

特此公告
华工科技产业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〇二五年五月十五日

证券代码：000988 证券简称：华工科技 公告编号：2025-24

华工科技产业股份有限公司关于全资
子公司对外投资成立合资公司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
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一、投资情况概述
1、对外投资的基本情况
为进一步提升在 3D增材 SLM制造领域技术创新能力，强化市场核心竞争

力，拓展增材制造在3C消费、汽车电子、医疗等领域的应用场景，华工科技产业
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华工科技”或“公司”）全资子公司武汉华工激光工程

有限责任公司（以下简称“华工激光”）拟与立铠精密科技（盐城）有限公司（以下
简称“立铠精密”）合资成立苏州立华科技有限公司（暂定名，以市场监督管理部
门核准为准，以下简称“立华科技”或“合资公司”）并签署《投资协议》。合资公
司将整合技术资源与产业生态优势，聚焦 3D增材 SLM制造技术在多个行业的
深度应用，打造技术协同创新标杆。

合资公司的注册资本为人民币20,000万元，其中华工激光以货币资金出资
人民币14,000万元，占注册资本的70%；立铠精密以货币资金出资人民币6,000
万元，占注册资本的30%。

2、审议情况
公司于2025年5月14日召开第九届董事会第十二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

于全资子公司对外投资成立合资公司的议案》。根据《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
市规则》及《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本次投资无需提交股东大会审议。

3、本次投资不构成关联交易，亦不构成《上市公司重大资产重组管理办法》
规定的重大资产重组。

二、投资合作方的基本情况
1、公司名称：立铠精密科技（盐城）有限公司
2、注册地址：盐城市亭湖区盐才路8号
3、注册资本：626,431.2296万人民币
4、法定代表人：张世民
5、公司类型：有限责任公司（外商投资、非独资）
6、经营范围：从事电脑配件科技领域的技术开发、技术咨询、技术服务；设

计、研发、生产精度高于0.02毫米（含0.02毫米）精密冲压模具、精度高于0.05毫
米（含0.05毫米）精密型腔模具、金属制品模具、非金属制品模具及模具标准件；
生产3C电子产品用耐高温绝缘材料成型件、五金冲压零件、铆钉、转轴、机构件
及其他零配件；工业设计、产品设计（外观设计、结构设计、电路设计及平面设计
等）；自有闲置设备租赁；以上产品及其相关零部件的批发、佣金代理（拍卖除
外）、进出口业务，并提供相关的配套服务。（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经相关部门
批准后方可开展经营活动）一般项目：移动终端设备制造；通信设备制造；电子
元器件制造；锻件及粉末冶金制品制造；计算机软硬件及外围设备制造；计算机
软硬件及辅助设备零售（除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外，凭营业执照依法自主开展
经营活动）

7、股权结构：
股东名称

立讯精密工业股份有限公司

日丽国际有限公司

认缴出资额（万元）

300,768.1552

291,209.3568

持股比例

48.013%

46.487%

常熟立铠企业管理合伙企业（有限合伙）

子沐有限公司

合 计

21,925.0930

12,528.6246

626,431.2296

3.500%

2.000%

100.00%

8、关联关系：公司与立铠精密不存在关联关系。
9、经核查，立铠精密不是失信被执行人。
三、合资公司的基本情况
1、公司名称：苏州立华科技有限公司（暂定名，以市场监督管理部门核准为

准）
2、注册地址：苏州市
3、注册资本：20,000万人民币
4、经营范围：增材制造 3D打印部件及产品的研发、制造、销售、服务；金属

表面处理及热处理加工（最终以市场监督管理部门核准为准）
5、出资方式及持股比例：

股东名称

武汉华工激光工程有限责任公司

立铠精密科技（盐城）有限公司

合 计

认缴出资额（万元）

14,000

6,000

20,000

持股比例

70%

30%

100%

出资方式

货币

货币

-

四、投资协议的主要内容
甲方：立铠精密科技（盐城）有限公司
乙方：武汉华工激光工程有限责任公司
合资公司：苏州立华科技有限公司（暂定名，以市场监督管理部门核准为

准）
1、投资金额
合资公司的注册资本为人民币20,000万元，甲方认缴6,000万元资本金，在

合资公司中占 30%的股权；乙方认缴 14,000万元资本金，在合资公司中占 70%
的股权。

2、合资公司组织架构
（1）股东会是合资公司最高权力机构，行使《公司法》规定的权利，履行对应

的义务。股东会会议按照出资比例行使表决权。
（2）合资公司设董事会，对股东会负责，行使《公司法》规定的权利，履行对

应的义务。董事会设董事长一名，由乙方委派。
（3）合资公司不设监事会，设监事一名，由乙方推荐，经股东会选举产生。
（4）合资公司设总经理一名，由董事长提名，经董事会选举产生。
（5）合资公司设财务总监一名，由乙方委派。
3、违约责任

（1）本协议一方不履行本协议、合资公司章程规定义务的，视作违约。
（2）双方同意，除本协议另有约定的，一方（下称“违约方”）存在违约行为，

损害另一方（下称“守约方”）权益，造成守约方损失的，违约方应向守约方赔偿
因该违约行为所发生的全部损失、损害、责任、成本或支出，包括但不限于合理
的诉讼/仲裁费用。支付上述损害赔偿金并不影响守约方享有要求违约方继续
履行本协议或解除本协议等其他的救济权利。

4、协议生效与解除
本协议于甲乙双方盖章后自签署日起生效。经双方协商一致及书面确认，

可以解除本协议。
五、对外投资的目的、存在的风险和对公司的影响
1、对外投资的目的及对公司的影响
全球制造业不断向高端化、智能化转型，3D增材SLM制造技术作为新质生

产力典型代表，逐渐成为推动行业变革的关键力量。为满足市场对高精度、复
杂结构金属零部件的量产需求，华工激光与立铠精密构建深度合作，集合双方
在技术、创新等方面的优势，加大对3D增材SLM制造技术的研发投入，共同探
索前沿技术，提高打印精度、速度和材料适用性等，推动该技术不断进步，为市
场提供更高效、更优质的3D打印解决方案。

3D增材 SLM制造作为先进制造的重要组成部分，合资公司的成立有助于
提高生产效率，缩短产品开发周期，满足市场对定制化产品的需求。双方充分
整合优势资源，通过关键市场资源与前沿核心技术互补，提高企业整体竞争力，
打造智能化 3D车间和数字化载体，为客户提供“设计一制造一服务”一体化解
决方案，赋能产业链上下游协同创新，促进传统制造业向数字化、智能化、个性
化制造方向发展，推动相关产业的升级和转型。

2、对外投资存在的风险与应对措施
本次对外投资设立合资公司尚需有关部门进行核准登记和经营者集中审

查，存在不确定性。同时，在未来经营管理过程中可能面临宏观经济及行业政
策变化、国际形势、市场竞争等不确定因素的影响，存在一定的市场风险、经营
风险、管理风险等。公司将密切关注合资公司的设立、经营管理状况，及时依法
依规履行信息披露义务。敬请广大投资者谨慎投资，注意投资风险。

六、备查文件
1、公司第九届董事会第十二次会议决议；
2、《投资协议》。
特此公告

华工科技产业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〇二五年五月十五日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
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特别提示：
1、本次股东大会未出现否决议案的情形；
2、本次股东大会不涉及变更以往股东大会已通过的决议。
一、会议召开情况
（一）会议召开日期和时间：
现场会议时间为：2025年5月14日下午14:30
网络投票时间为：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交易系统进行网络投票的具体时间

为：2025年 5月 14日上午 9:15一 9:25，9:30一 11:30，下午 13:00－15:00；通过深
圳证券交易所互联网投票系统投票的具体时间为：2025年5月14日（现场股东
大会召开当日）上午9:15至当日下午15:00。

（二）现场会议召开地点：湖南省长沙市雨花区长沙大道运达中央广场写字
楼A座，盐津铺子食品股份有限公司总部行政会议室。

（三）会议召集人：盐津铺子食品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四）会议召开方式：本次股东大会采取现场投票与网络投票相结合的方式。
（五）会议主持人：董事长张学武先生。
（六）本次会议的召开及表决符合《公司法》等有关法律法规、规章和公司章

程的规定。
二、会议出席情况
（一）出席会议的总体情况
参加本次股东大会现场会议和网络投票的股东、股东代表及委托代理人共

计235人，代表股份209,411,553股，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76.7585%（已剔
除截止股权登记日公司回购账户中已回购的股份数量，下同）。

（二）现场会议出席情况
参加本次股东大会现场会议的股东、股东代表及委托代理人共计15人，代

表股份175,595,664股，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64.3635%。
（三）网络投票情况
通过网络投票参加本次股东大会的股东共计 220人，代表股份 33,815,889

股,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12.3950%。
（四）中小投资者（除公司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及持有公司 5%以上股

份的股东及其一致行动人以外的其他股东）共计 225人，代表股份 33,826,289
股，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12.3988%。其中：通过现场投票的股东5人，代
表股份 10,400股，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0038％；通过网络投票的股东
220人，代表股份33,815,889股，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12.3950％。

（五）公司部分董事、监事出席了本次会议，公司高级管理人员列席了会议，
湖南启元律师事务所律师列席本次股东大会，为本次股东大会进行见证，并出
具了法律意见书。

三、议案审议情况
本次股东大会按照会议议程审议了议案，并采用现场记名投票与网络投票

相结合的方式进行了表决。
审议表决结果如下：
（一）审议通过了《关于〈2024年度财务会计报告〉的议案》；
同意209,407,673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9981％；
反对1,2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006％；
弃权2,68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

权股份总数的0.0013％。
其中：中小股东表决情况如下：
同意 33,822,409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9.9885％；

反对 1,200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0035％；

弃权2,68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
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079％。

（二）审议通过了《关于〈2024年度董事会工作报告〉的议案》；
同意209,409,273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9989％；
反对1,2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006％；
弃权1,08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38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

决权股份总数的0.0005％。
其中：中小股东表决情况如下：
同意 33,824,009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9.9933％；
反对 1,200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0035％；
弃权1,08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38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

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032％。
（三）审议通过了《关于〈2024年度监事会工作报告〉的议案》；
同意209,409,273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9989％；
反对1,2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006％；
弃权1,08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38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

决权股份总数的0.0005％。
其中：中小股东表决情况如下：
同意 33,824,009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9.9933％；
反对 1,200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0035％；
弃权1,08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38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

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032％。
（四）审议通过了《关于〈2024年度财务决算报告〉的议案》；
同意209,409,273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9989％；
反对1,2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006％；
弃权1,08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38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

决权股份总数的0.0005％。
其中：中小股东表决情况如下：
同意 33,824,009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9.9933％；
反对 1,200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0035％；
弃权1,08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38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

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032％。
（五）审议通过了《关于〈2024年度利润分配预案〉的议案》；
同意209,409,273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9989％；
反对1,2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006％；
弃权1,08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38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

决权股份总数的0.0005％。

其中：中小股东表决情况如下：
同意 33,824,009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9.9933％；
反对 1,200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0035％；
弃权1,08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38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

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032％。
（六）审议通过了《关于〈2024年年度报告及其摘要〉的议案》；
同意209,409,273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9989％；
反对1,2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006％；
弃权1,08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38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

决权股份总数的0.0005％。
其中：中小股东表决情况如下：
同意 33,824,009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9.9933％；
反对 1,200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0035％；
弃权1,08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38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

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032％。
（七）审议通过了《关于〈2024年度内部控制自我评价报告〉的议案》；
同意209,409,273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9989％；
反对1,2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006％；
弃权1,08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38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

决权股份总数的0.0005％。
其中：中小股东表决情况如下：
同意 33,824,009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9.9933％；
反对 1,200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0035％；
弃权1,08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38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

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032％。
（八）审议通过了《关于拟续聘2025年度会计师事务所的议案》；
同意209,358,073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9745％；
反对48,7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233％；
弃权4,78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38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

决权股份总数的0.0023％。
其中：中小股东表决情况如下：
同意 33,772,809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9.8419％；
反对 48,700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1440％；
弃权4,78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38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

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141％。
（九）审议通过了《关于〈2024年度环境、社会及公司治理（ESG）报告〉的议

案》；

同意209,409,273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9989％；
反对1,2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006％；
弃权1,08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38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

决权股份总数的0.0005％。
其中：中小股东表决情况如下：
同意 33,824,009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9.9933％；
反对 1,200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0035％；
弃权1,08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38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

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032％。
（十）审议通过了《关于董事、监事及高级管理人员薪酬方案的议案》；
同意33,824,189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9938％；
反对1,2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035％；
弃权9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2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

权股份总数的0.0027％。
其中：中小股东表决情况如下：
同意 33,824,189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9.9938％；
反对 1,200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0035％；
弃权9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2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

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027％。
关联股东湖南盐津控股有限公司、张学武先生、张学文先生、兰波先生、杨

林广先生、黄敏胜先生、张磊先生、李汉明先生、杨峰先生及张杨女士对本议案
回避表决。

（十一）审议通过了《关于提请股东大会授权董事会制定并执行2025年中期
分红方案的议案》；

同意209,410,153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9993％；
反对1,2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006％；
弃权2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2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

权股份总数的0.0001％。
其中：中小股东表决情况如下：
同意 33,824,889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9.9959％；
反对 1,200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0035％；
弃权2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2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

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006％。
四、律师出具的法律意见
本次股东大会由湖南启元律师事务所莫彪、周晓玲律师见证，并出具了《湖

南启元律师事务所关于盐津铺子食品股份有限公司2024年年度股东大会的法
律意见书》，结论意见为：公司本次股东大会的召集、召开程序符合《公司法》《上
市公司股东会规则》等法律、法规、规范性文件以及《公司章程》的规定；召集人
资格及出席会议人员资格合法有效；表决程序及表决结果合法有效。

五、备查文件
（一）盐津铺子食品股份有限公司2024年年度股东大会决议；
（二）湖南启元律师事务所关于盐津铺子食品股份有限公司2024年年度股

东大会的法律意见书。
盐津铺子食品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5年5月15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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